阳泉市文化和旅游局

关于市政协第十四届四次会议

第0152号提案的答复

杨瑞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“关于大阳泉古村魁盛号房屋塌陷修缮与保护的建议”的提案收悉。经研究，答复如下：

感谢您对文物事业的关心。您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具有现实意义，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思路。针对您的建议，我局高度重视，结合重点工作任务部署，积极采纳您提出的良好建议。
关于您提出的“秉持真实性理念，注重可持续性发展”，我们将坚持“修旧如旧”“最小干预”的原则，保护街巷格局、建筑风貌等历史肌理。同时，将大阳泉魁盛号保护修缮项目纳入大阳泉整村保护开发项目，以点带面，推进整村文物保护利用。

关于您提出的“制定专业方案，加强监督管理”，为保护魁盛号文物建筑，2023年11月，城区文物局向市文物局申报大阳泉魁盛号保护修缮项目立项。2024年1月，市文物局下达保护修缮工程立项批复，完成项目立项。城区文物局已聘请专业的设计单位和造价单位，完成对大阳泉魁盛号的测绘，保护修缮方案、预算编制，评审，财审等前期工作。并多次与产权单位南煤集团主要领导协商，推进大阳泉魁盛号保护修缮工作。目前，南煤集团已通过内部会议，明确9处自身权属建筑，即将进行保护修缮的招投标程序。

关于您提出的“多方筹措资金，保障古村保护经费”，我们将继续按照“整体规划、分步实施、先易后难”的方式，积极争取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，迅速开展南煤产权以外部分修缮项目招投标工作。同时积极督促产权单位南煤集团，督促对自身产权范围内的9处文物建筑进行保护修缮，通过多层次、多渠道的资金投入，共同推进魁盛号整体保护修缮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再次感谢您对文物工作的关注，欢迎您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建议，继续支持关心我市文物事业的建设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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